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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的

法治建设也正一步一步地从传统向现代化迈进。

然而，在此过程中，传统的法律思维模式与现代化

的法律思维模式不断地发生冲突、碰撞，并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着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法律思维

是法律人最为重要的思维形式，是处于特定角色的

法律人依据法学原理和特定法律条文来解析法律

现象、判断法律问题、解决法律纠纷的思维结构、方

式与类型，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法律的基

本判断。而法学教育过程是师生教与学的互动展

示过程，也是教师反思教学方法的过程。因此在法

学教育过程中对师生的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是

值得我们反思的。

一 法律思维模式的内涵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职业群体，包括法官、检察

官、仲裁员、律师、法学教授，他们共有一个思维方

式，就是法律思维。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法律思维

的概念并没有形成共识，存有以下不同的观点：有

学者认为法律思维模式是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

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

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

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1]

有学者则认为法律思维模式是按照法律的规则、原

则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法律

思维应归属于这种思维模式。[2]另有学者则是从法

律职业的角度揭示什么是法律思维：职业法律思维

是指运用法律基础理论、专业术语、专业逻辑分析、

判断问题的认识过程，就是像律师或者法官那样思

考问题。[3]

可见，法律思维作为思维的一种，具有思维的

一般特性，它与一般思维所不同的是具有“法律”这

一定语。因此，要界定法律思维的概念，首先应从

思维的特征的角度出发研究。从思维主体上看，法

律思维是以特定法律职业群体为主体的思维；从思

维内容上看，法律思维包括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

从思维方式方法上看，法律思维是人们以法律为基

础，以法律方法来对某件事件进行思考的思维模

式。

综上而言，法律思维模式是以特定法律职业群

体以法律基础，通过法律方法以法律意识和法律文

化为内容，对某件事件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解读并对

加以解决的思维模式。

二 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模式培养的意义
所谓法者，定分之争也。可见，要想成为高素

质的法律人才，要同时具备深厚的法律知识和较高

的运用法律知识解决社会纷争的能力。因此，高校

法学教育不仅要传授法律专业知识，更要实现法律

思维模式养成的功能。从某些方面来讲，法律思维

模式的养成比法律知识的学习更为重要：法律并不

纯粹是一种专业训练的对象，而是人们可以从中学

习清晰的思维、透彻的表达以及练习修辞技巧的一

个领域[4]。同一般理论教育相比较，法学教育的特

殊性就在于其引导学生形成法律思维，培养学生的

法律思维模式，以期使学生在走出课堂之后能够对

各种社会纷争用法律的方式予以解决。因此在我

国高校法学教育中对法律思维模式的培养对实现

我国依法治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法律思维模式的养成有助于当代高校学

生人格构成要件的具备。我国要构筑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一个法治社会，法律

必将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要适应这种法律化社

会生活和生活方式状况，高校学生必须培养法律思

维模式，以法律思维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在学习和

工作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各类事件。同时，在法律

思维模式的培养过程中，能够提高大学生对法律价

值的认知能力，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能够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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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公平，正义等法律价值的理念来看待社会与生

活。

第二，法律思维模式的养成可以使得高校学生

在走出校门之后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随

着法治社会进程在我国的不断推进，懂法和守法这

种低阶层面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法治社会的要求，

随着法治社会中法律调整手段和方法的范围及其

方式的推进，法律已走进高校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

个方面。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当代的社会生活就是

一个法律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网。作为一个当代

的高校学生，在社会生活已经被法律关系网逐步覆

盖的情况下，就需要以一种法律性质上的思维面对

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法律问题，运用法律手段，维

护自己、他人以及社会和国家的一切合法权益。

第三，培养法律思维模式更有利于我国推进依

法治国的进程。所谓依法治国，就是要求国家的治

理要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国家的政治、

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

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依法治

国作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主题思想，它的实现面临着

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除了需要建立健全的法律制

度外，更需要全民具备法律意识和树立法律信仰，

养成法律思维模式。有学者指出:“法治固然取决于

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

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

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

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

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5]看得出来，法律

思维模式对构建法治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

高校法学教育过程中对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思维模

式的培养，这直接影响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施

行。

三 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分析
法律思维模式是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的统一，

高水平的法律思维模式是实现法治的必经之路，而

法律思维模式的培养的主要途径则是高校法学教

育，然而目前我国高校法学教育在法律思维模式的

培养上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高校法学教育的目的缺乏明确性。居于

高校法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的教育目的能直接影

响到我国法学人才的培养以及法治建设的成功与

否。高校法学教育的目标是根据一国经济与社会

的发展状况来确定的。虽然我国高校的法学教育

自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同

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的需

求长期脱节和分离，高校法学教育仅仅是一种灌输

知识的过程，而忽略了对学生法律思维模式的培

养。其结果就是大多数法学专业的学生能够背诵

大量法律条文，而对如何运用法律知识来解决案件

却不知从何入手。

其次，高校法学教育以规范化和标准化教育为

主，这种教育模式不利于学生法律思维模式的培

养。众所周知，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

纷争，面对这些纷争如何用同一部法律来化解就成

为了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在众多高校的法学

教育方案中却难以发现能致力于这种创造性法律

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训练的课程。高校法学教育是

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之所在，这就要求高校法学教

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价值观，注重在在法律价

值冲突的关系中进行法律思维训练。如果教学过

程仅仅只是让学生以己知的案件材料为基础来编

写起诉书或者是抗辩意见，法庭辩论也是双方沟通

的结果，那么这种教学只会束缚学生创造性的思

维，无法真正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谈不上

法律思维模式的培养。

最后，目前我国高校法学教育教学方法多数还

是以“填鸭式”为主导。这种教学方法的弊端显而

易见：课堂教学缺乏沟通和交流，这会使得学生没

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久而久之就会使得学生习

惯于老师的传授，而不会再去主动思考，进而使其

创造性和发散性思维能力消失殆尽。这无疑会严

重约束教学内容的多样化和学生创造性的发挥，从

而导致法律思维养成型教学受到严重抑制。

四 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模式培养
的思考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高校

学生已经不能再停留于掌握某些基本的法律常识，

也不能再满足于培养基础的法律意识，而应当努力

培养法律思维模式。法律思维模式的培养既是当

代高校学生塑造现代人的人格和适应现代法律生

活的需要，同时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对此，

高校法学教育应当以下方面着手，进行一个从传授

法律知识的教育到法律思维模式培养和法律知识

传授并重的转变。

首先，应当明确高校法学教育的目的。法学教

育是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社会中

高校法学教育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

和推进法治社会进程的重要任务。法学泰斗燕树

堂就曾在《法律教育之目的》提到：“法律教育于训

练所得专门知识外，尚需有别种的东西，以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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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而“别种的东西”指的就是“法律头脑”，即法律

思维模式。因此高校法学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传授

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法律思维模式和法治理念的

培养。

其次，高校中的法学教育方式不应再一味地追

求教育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应当允许个体差异化的

出现。单纯追求标准化式的教育，短期内可能实现

教学的目的，但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群体性的思

想僵化，主动思考意识的削弱。一旦缺少了创新意

识，高校法学教育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呆板的

教育只能传播僵化的知识，而僵化的知识则约束创

新意识。构建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是创新的法治

意识，而高校法学教育则承载着构建法治社会的重

要任务。因此在高校法学教育中应引入创新意识，

注重在法律价值冲突的关系中进行法律思维模式

的培养。

最后，高校法学教育课堂教学方式应引入诊所

式法律教育。“法律诊所教育”是指法学教育的方法

借用医科教育中学生在诊所实习的教育模式，通过

让学生承办真实案件，面对真实的客户和真实的对

方当事人，使学生掌握办理法律案件的技巧和技

能，使学生了解什么是法律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学会怎样培养法律人的思维模式，从而为将来成为

合格的法律人才打下基础。[6]相对于传统的法学教

育方法，诊所教育更加注重创新，并且在法律职业

技能的培养上有着传统法学教育不可比拟的优

势。通过对真实案例的接触，更能培养学生如何利

用法律思维对案件进行观察和剖析的能力，教会学

生如何创造性、批判性地认识法律和理解法律。

博登海默说过，“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

学生进行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

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

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7]而法律思维

模式的培养就是一种以法律工作者的角度去思考

和剖析案件背后的价值冲突的复杂艺术。高校法

学教育承载了法律知识传播、法律传统承继等等功

能，其中不可或缺的就是法律思维模式的养成，这

又是影响我国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因素。在我国

高校中要实现法学教育的法律思维模式培养的功

能任重而道远，这需要法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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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research of the legal thinking mode is still weak in our country’s jurisprudential circle，
and even in the regular legal textbooks legal thinking mode is absent. However，it’s significant to study legal
thinking mode in society with rule of law. Therefore，it’s not only an introspection of legal practitioners on working
methods，but also a positive try on representing effort on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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